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. 課 B10 資訊 
國立中正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自審表 

申請檢定科目1：
高級中等學校資訊科技概論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令依據：教育部 100 年 6月 20 日臺中(二)字第 1000106791 號函2 

適用 100 學年度起入學之師資生；100 學年度前入學之師培生得適用之 

姓名  學號  系(所)別  

電話  生日  身份證字號  

□繳交學分審查作業費用 50 元(列印最新成績單、郵寄證書郵資等) 

類別 科目名稱3 採認 成績4 
修  習  學  年  

度5 (如:100-1) 

實修 

學分數 

基本應修 

學分數6 

合計應修

學分數 

初審審

核欄 

專

門

課

程 

必

修 

(1)□計算機概論 □有  □無    3 

21 

 
(2)□計算機組織 □有  □無    3  
(3)□程式設計 □有  □無    3  

(4)□資料結構 □有  □無    3  
(5)□作業系統 □有  □無    3  

(6)□電腦網路概論 □有  □無    3  
(7)□離散數學 □有  □無    3  

選

修 

(8)□數位系統導論 □有  □無    3 

宜就

左列

選被

科目

至少

修習

11 學

分 

 
(9)□計算方法概論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0)□資料庫系統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1)□線性代數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2)□組合語言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3)□程式語言導論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4)□電腦繪圖與視覺化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5)□學習科技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6)□軟體工程 □有  □無    3  
(17)□機率論 □有  □無    3  

申辦人親筆簽名  

 
*以下審核表件申請人勿填 
初審結果表 初審審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學分屬性 實修學分數 應修學分數 尚缺學分數 審核欄 
核心課程學分數 0 0   
必修學分數  21   
選修學分數  □必修抵選修 11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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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審結果表 複審審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學分屬性 實修學分數 應修學分數 尚缺學分數 審核欄 
核心課程學分數 0 0   
必修學分數  20   
選修學分數  □必修抵選修 11   

最後審查結果說明 
□符合應修學分，允以實習。   
□有條件通過，應 2 日內補件(應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□學分數不足，不予同意實習，並退件。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說明： 
1「資訊科技概論科」為高級中學共同科目，選擇本科之師資生只得任教高級中等學校。 
2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另需具任教科目專長，請參照「國立中正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（領

域、群科）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」(教育部 100 年 6月 20 日臺中(二)字第

1000106791 號函)。 
3請在所修習的科目中打勾。 
4資料截止日期包含當學年度現正修習中之科目，請於「成績」欄位中註明「I」。若為已抵免之課程，除了

填寫「成績」及「修習學年度」欄位外，請在「備註」欄位填寫「TR」。 
5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四條規定：「教育學程修業年限須至少二年，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修習

本校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經甄選通過為師資生並申請學分抵免後，其教育學程修業年限自經甄選

通過後起算應逾一年以上。未在教育學程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，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至

二年；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。」 
6若低於「基本應修學分數」欄位所標之學分數，則不予採計。若高於此學分數，則只採計「基本應修學分

數」欄位所標之學分數。 


